购销合同
甲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00101
乙方： 河北安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兹为甲方向乙方采购汽车零部件产品，为保护甲乙双方的合法权益，经友好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：
1、 采购工装清单：产品名称、数量、金额（含税）：
	J6F-BA95项目零部件采购明细

	序号
	QAD编码
	零部件名称
	零部件号
	未税单价/元
	含13%税单价
	采购数量/件
	含税合计/元
	备注

	1
	BPC0000065
	驾驶员腰托开关
	6804450X2001A
	47.73
	53.93 
	20
	1078.6
	

	2
	BPC0000063
	驾驶员靠背腰托总成
	6804420X2001A
	30.57
	34.54 
	20
	690.8
	产品包含气袋、背板、卡扣

	3
	BEC0000064
	驾驶员靠背通风系统
	6804410X2001A
	114.64
	129.54 
	20
	2590.8
	产品包含风扇、通风袋

	4
	BEC0000065
	驾驶员坐垫通风系统
	6804430X2001A
	116.62
	131.78 
	20
	2635.6
	产品包含风扇、通风袋

	5
	BEC0000066
	驾驶员通风开关
	6804440X2001A
	23.26
	26.28 
	20
	525.6
	

	6
	BEC0000067
	ECU及通风线束总成
	6803910X2001A
	95.43
	107.84 
	20
	2156.8
	产品包含模块、线束

	含13%税，总计：9678.2元



2、 质量要求与技术标准：按照甲方图纸
三、货款结算：此合同合计总金额为9678.2元，在此合同签订后，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货款，甲方货款到账后乙方开具税率为1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四、包装与运输：纸箱包装、乙方承担运费，物流发运。
五、交付与验收：
1. 交货期：根据甲方所下的交货日期2020年1月15日交付完成
2. 交货地点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（潍坊市高新区樱前街5157号）
3. 验收：如发现与本合同规定条件不符，应在7天内提出异议和处理意见，否则，视交付产品符合本合同规定。
六、合同生效：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具有同等效力。
七、争议处理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未尽事宜：须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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